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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9� � � �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9

月

12

日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

，

因工作原

因

，

林鞍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

会议改选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

。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附

：

张勇先生简历

张勇 先生

1961

年

9

月生

，

中国国籍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工会主席

，

高级工程师

。

张先生在钢铁生产制造

、

钢铁销售

、

工会管理等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

，

1983

年

7

月加入宝钢

，

历任宝钢冷轧厂作业长

、

技术组长

，

生产部计划主管

，

宝钢钢铁部管理科

部门经理

，

宝钢国贸钢贸部门副经理

、

经理

，

宝钢钢贸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宝钢国际钢铁

业副总裁

，

宝钢股份销售中心副总经理兼营销管理部总经理

，

宝钢国际副总经理

，

宝钢

股份薄板销售部总经理

，

宝钢股份总经理助理兼销售系统党委书记

、

营销管理部总经

理

，

宝钢股份总经理助理兼制造管理部部长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

2014

年

9

月起任宝钢股份监事

、

工会主席

。

张先生

1983

年

7

月毕业于重庆大学

。

证券代码：002455� � �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5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

和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接到控股股东郑铁江先生

的通知

：

1

、

郑铁江先生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00

万股限售流通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9.11%

，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自动变更为

1200

万股

，

2013

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自动变更为

2160

万股

）

质押给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亭支行

（

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发布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

近日郑铁江先生将上述股份全部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的手续

。

2

、

郑铁江先生重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160

万股限售流通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11%

）

以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方式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9

月

16

日

，

回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9

月

15

日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郑铁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396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39.64%

，

本次质押的

2160

万股股票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11%

，

累计质押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7884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3.26%

。

特此公告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 �公告编号：2014-057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知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

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以传真

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

会议的

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认购人钟永

利签署

<

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钟永利就本次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签订

《

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将钟永利承诺

的广西南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由不低于

11,047

万元变更

为不低于

11,165

万元

。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议案

》

的授权范围

，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交银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事项的议案

》。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

公司拟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融资

，

金额为人

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

期限一年

，

由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将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

特此公告

。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63� �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14-04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少数股权完成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基本情况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召开七

届十二次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少数股权的

议案

》，

同意公司出资

8.97

亿元收购控股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美华东

"

）

外方股东富春实业

（

香港

）

持有的其

25%

少数股权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站公司

2014-

033

号公告

）。

二

、

进展情况

本次公司收购中美华东少数股权事宜已获得杭州市商务主管部门批复

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

2014

年

8

月

20

日

，

公司按照收购中美华东股权的协

议约定

，

将

2

亿元转让款扣税后汇入股权出让方富春实业

（

香港

）

指定的收

款账户

。

2014

年

9

月

15

日

，

公司又按上述协议约定

，

将

2.5

亿元转让款扣税后汇

入股权出让方富春实业

（

香港

）

指定的收款账户

。

至此

，

公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股权转让方富春

实业

（

香港

）

合计支付

4.5

亿元转让款

，

达到总转让款

（

8.97

亿元

）

比例为

50.16%

。

根据相关规定

，

自

2014

年

9

月起

，

公司将持有中美华东

100%

股权

，

中美华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其全部权益及经营成果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

对公司本年度总体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

公司后续将按照协议约定

，

将剩余转让款

4.47

亿元以及根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美华东

2014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确认的损益归属

（

转让股

权对应的过渡期利润

），

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分次支付给股权出让方

。

特此公告

。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4-063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

2014

年

9

月

16

日下午

2

：

30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

2014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9

月

15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济南市高新开发区浪潮路

1036

号

S05

北三楼

302

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袁安军董事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共

19

人

，

代表股份

209,895,

47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407%

。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2

名

，

代表股

份

209,474,17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529%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

的股东共

17

名

，

代表股份

421,30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8％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通过银行向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

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5,483,27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2866%

，

反对股数

2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346%

，

弃

权股数

15,4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789%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数为

5,522,675

股

,

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5,483,275

股

，

占该等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866%

；

反对

24,000

股

，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4346%

；

弃权

15,400

股

，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789%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王海青

、

柴瑛平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出席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

；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82� � �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17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送达

、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

１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

，

公司向银行申请继续保留综合授信额度及期限

，

分别为华夏银行烟台分行综

合信用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

亿元

，

期限

１

年

；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综合信用授信额度人民

币

２

亿元

，

期限

１

年

。

公告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

详见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１８－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

对子公司增资

）

的公告

。

公告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 000682� � �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18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增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威思顿公司

”）

根

据企业发展需要决定向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烟台鼎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谢建

国

３

名股东定向增发股份

１４７３．５

万股

，

发行价格

３．５

元

。

公司认购其中的

４４２．０５

万

股

，

占发行股份的比例

３０％

。

前述事宜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项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威思顿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１

、

威思顿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

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吕志询

注册资本

：

６

，

５０６．５

万元

营业范围

：

电子产品

、

仪表

、

电力设备自动化产品的软

、

硬件设计

、

开发

、

生产

、

销

售

、

服务

；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

、

施工

、

安装

。

２

、

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烟台鼎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６％

威思顿公司管理层及骨干员工

６５．１４％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３

、

威思顿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７．３１

总资产

５１２

，

１４１

，

８０７．３０ ６２１

，

４４０

，

１２６．１４

负债总额

３６９

，

０７９

，

１２３．９１ ４７５

，

３６１

，

４４９．３７

净资产

１４３

，

０６２

，

６８３．３９ １４６

，

０７８

，

６７６．７７

营业收入

５１７

，

３２１

，

１７４．８２ ３２１

，

８６７

，

３９７．１１

营业利润

４５

，

１２８

，

３９６．５４ ２８

，

１４０

，

８７６．１４

净利润

５２

，

４６８

，

５９６．１６ ３５

，

５４８

，

４９３．３８

每股净资产

２．８６ ２．２５

前述财务数据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和信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３００９１

号

《

审计报告

》

审计确认

。

三

、

增资的基本内容

威思顿公司决定向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烟台鼎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谢建

国

３

名股东定向增发股份

１４７３．５

万股

，

发行价格

３．５０

元

，

发行价格基于威思顿公司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及未来发展的预期综合考量确定

，

共计募集资金

５１５７．２５

万元

。

公司以现金

１５

，

４７１

，

７５０

元认购其中的

４４２．０５

万股

，

占新发行股份总数的

３０％

，

现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

。

认购完成后

，

威思顿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７９８０

万股

，

公司持有其

２３９４

万股

，

占

总股本的比例仍为

３０％

。

威思顿公司的董事会人员和管理层人员安排不受本次发行

的影响

。

通过本次增资

，

威思顿将进一步充实流动资金

，

提高市场履约和竞争能力

，

促进

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

四

、

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威思顿公司近年来发展迅速

，

发展态势良好

，

公司这次对其增资

，

有利于促进威

思顿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

并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

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发展迅速

，

对其增加投资将进一步充实流动资金

，

提高市场履约和竞争能力

，

促进企业更好更快

发展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此公告

。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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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通达动力

"

或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以电话

、

电子邮件的方式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向各董事发出

。

本

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姜煜峰先生主持

，

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

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发出表决票

7

张

，

收回有效表决

票

7

张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

同意选举姜煜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议案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

、

审议通过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

同意提名如下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

公司董事会下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

、

提

名委员会

，

组成如下

：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

姜煜峰

、

言骅

、

葛晶平

、

成志明

、

杨克泉

，

其中姜煜峰为召集人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韦烨

、

杨克泉

、

葛晶平

，

其中韦烨为召集人

；

审计委员会

：

杨克泉

、

韦烨

、

王岳

，

其中杨克泉为召集人

；

提名委员会

：

成志明

、

韦烨

、

言骅

，

其中成志明为召集人

。

议案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3

、

审议通过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

同意聘任言骅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

同意聘任彭进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

同意聘任王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

同意聘任陆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

同意聘任刘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

刘利先生联系方式

：

电话

：

0513-86213861

；

邮箱

：

liuli@tdchina.com

；

传真

：

0513-86213965

）。

议案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4

、

审议通过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胡浩为审计部经理的议

案

》；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任胡浩女士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

任期三年

，

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

议案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5

、

审议通过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朱维维为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

同意聘任朱维维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 （

联系方式

：

电话

：

0513-86213861

；

邮 箱

：

zhuww@tdchina.com

；

传真

：

0513-

86213965

）

议案表决结果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2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5日

附件

：

相关人员简历

姜煜峰先生简历

姜煜峰

，

男

，

46

岁

，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经济师

。

1993

年

3

月进入公司工作

，

历任通州市通达电力设备厂董事长

，

厂长

，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经

理

、

董事长兼总经理

。

现任公司董事长

，

南通富华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天津滨

海通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兼任上海电机行业协会理事

。

姜煜峰先生持有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82%

的股权

，

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

姜煜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言骅先生简历

言骅

，

男

，

45

岁

，

本科学历

，

助理经济师

。

曾任南通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营业部副

部长

，

2007

年

7

月起任南通通达矽钢冲压有限公司董事

，

现任公司总经理

。

言骅先生持有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8%

的股权

。

言骅先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王岳先生简历

王岳

，

男

，

47

岁

，

大专学历

，

工程师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通州市工装模具厂技术员

，

1994

年

4

月进入公司工作

，

历任通州市通达电力设备厂副厂长

，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

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

王岳先生持有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1%

的股权

。

王岳先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葛晶平先生简历

葛晶平

，

男

，

45

岁

，

本科学历

。

历任天派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董事

、

南通华盛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现任上海聚慧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江苏太湖云计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上海风云际会投资

中心

（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葛晶平先生为公司法人股东上海风云际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

与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

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成志明先生简历

成志明

，

男

，

52

岁

，

博士研究生

，

教授

。

曾任江苏省管理咨询协会会长

，

现担任南

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

南京东方智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成志明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杨克泉先生简历

杨克泉

，

男

，

47

岁

，

博士

，

注册会计师

、

律师

。

曾任河北经贸大学企业系教师

、

上海

立信会计学院教师

、

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

国辰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

现任上海快鹿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生导师

、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

、

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杨克泉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韦烨先生简历

韦烨

，

男

，

44

岁

，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

曾任上海轮胎橡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法

务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

合伙人

；

北京市同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

现

任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韦烨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彭进杰先生简历

彭进杰

，

男

，

51

岁

，

大专学历

，

助理工程师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南通县四安农机厂

工人

，

1991

年进入公司工作

，

历任南通通达矽钢冲压有限公司工具车间主任

、

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生产部主任

，

现任公司生产总监

。

彭进杰先生持有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3%

的股权

。

彭进杰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

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陆洋先生简历

陆洋

，

男

，

38

岁

，

本科学历

，

中级经济师

。

曾任南京石城税务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

业务发展经理

，

乐金电子

（

南京

）

等离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

西班牙独资南通华荣鹰架

制造有限公司财务及行政经理

，

高露洁三笑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经理

。

2011

年

8

月进

入公司工作

。

陆洋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陆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

刘利先生简历

刘利

，

34

岁

，

博士学历

。

曾任职于首钢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

民生证券研究院

高级分析师

，

2014

年

6

月进入公司工作

。

刘利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刘利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

《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符合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

刘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

刘利先生联系方式

：

电话

：

0513-86213861

；

邮箱

：

liuli@tdchina.com

；

传真

：

0513-

86213965

胡浩女士简历

胡浩

，

女

，

48

岁

，

大专学历

。

曾任通州市仪器设备厂会计

，

1997

年

3

月进入本公司

工作

，

历任通州市通达电力设备厂财务负责人

、

南通通达矽钢冲压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

、

历任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胡浩女士持有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9%

的股权

。

胡浩女士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朱维维女士简历

朱维维

，

女

，

30

岁

，

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学院

，

法学学士学位

，

2009

年

4

月进入江苏

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在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

朱维维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符合证券事务代表

任职资格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联 系 方 式

：

电 话

：

0513 -86213861

；

邮 箱

：

zhuww@tdchina.com

；

传 真

：

0513 -

86213965

。

证券代码：002576� �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4-042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通达动力

"

或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科技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

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何建忠先生主持

，

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同意选举何建忠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

议案表决结果

：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9月 15日

附件

：

何建忠先生简历

何建忠

，

男

，

大专学历

。

1997

年

10

月进入公司工作

，

历任技术员

、

营销部职员

、

营

销主任等职务

，

现任公司国内业务部部长

。

何建忠先生持有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5%

的股权

，

与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182� � � � �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2014-39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15%股权转让竞拍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参与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

江苏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有色

”）

转让所持有的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云海镁业

”）

１５％

国有股权转让竞拍事宜

。

该股权将通过江苏省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

牌转让方式出让

，

转让参考价格

１７３．０７

万元

。（

挂牌转让公告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

网上公告

，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ｓｃｑ．ｃｏｍ．ｃｎ ／ ｊｓｇｑ．ｐｈｐ

）

该股权属于国有资产

，

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

，

该股权须在依法设立的产

权交易场所公开挂牌交易

，

故本次股权转让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

在江苏省产权交易

所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让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参股公司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并授权

公司董事会办理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江苏公司所持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的竞拍事宜

。

公司符合产权转让信息发布中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要求

，

拟参与本次竞

拍

，

具体竞拍金额

、

能否成功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一

、

交易概述

为更好的整合公司镁合金市场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参股公司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并授

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江苏公司所持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１５％

股

权的竞拍事宜

。

经江苏有色主管部门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

公文编

号

：

苏国信发

［

２０１４

］

１３８

号

），

该股权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开始

挂牌转让

，

转让参考价格

１７３．０７

万元

（

项目编号

：

ＱＹＣＱ１４１４１－ＪＳＣＱ１４０２９－１

，

首次挂

牌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挂牌起始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挂牌终止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实际价格以竞拍取得价为准

，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双方

竞拍人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梅小明

注册资本

：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金属镁及镁合金产品

、

金属锶和其它碱土金属及合金

、

铝合金的生产

和销售

；

以上产品设备和辅料的制造

、

销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

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

，

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转让方

：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江苏公司

住所

：

南京市中山东路

４１２

号十五楼

法定代表人

：

张顺福

注册资本

：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

、

交易标的情况

收购资产名称

：

江苏有色依法持有的云海镁业

１５％

的股权

资产类别

：

股权投资

资产权属情况

：

转让方承诺合法持有本次转让的云海镁业

１５％

的股权

，

并对该股

权享有完整的处置权

，

本次公开交易不存在任何障碍

，

保证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

公告的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

、

虚假陈述和严重误导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

云海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３５９４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住所 南京市溧水县晶桥镇

法定代表人 梅小明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０

万美元

云海镁业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５２．５

万美元

日本大阪特殊合金株式会社

３０％ ４５

万美元

日本丰田通商株式会社

２０％ ３０

万美元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江苏公司

１５％ ２２．５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与日本大阪特殊合金株式会社就收购云海镁业

３０％

的股

权事项达成协议

，

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

３

，

１３８

，

６８１．６１

元

，

并正式签署

《

股权转让协

议

》；

同日公司与日本丰田通商株式会社就收购云海镁业

２０％

的股权事项达成协议

，

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

２

，

０９２

，

４５４．４０

元

，

并正式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云海镁业运营情况

：

云海镁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经营范围

：

生产压铸用

镁合金

、

镁合金粉屑

、

牺牲阳极以及镁合金相关产品

，

并销售自产产品

。

公司成立至今

营运情况良好

。

云海镁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

（

单位元

）

未经审计

（

单位元

）

总资产

１６

，

７９６

，

７６５．４９ ６

，

９４３

，

９０７．７４

净资产

１２

，

５７８

，

４３９．２２ １１

，

４５２

，

１３７．９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经审计

（

单位元

）

未经审计

（

单位元

）

营业收入

２３

，

４１５

，

６４０．４４ ９

，

７３８

，

９４０．１６

净利润

－８２７

，

０３８．９５ －１

，

１２６

，

３０１．３１

云海镁业净利润中不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

。

云海镁业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状况已经南京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审计意见类型为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南京中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云海镁业出具了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审计报

告

（

审计报告编号

：

宁信审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２９

号

）

及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报告书编号

：

宁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１２

号

），

相关数据如下

：

审计情况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１２８１．７８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净资产

（

万元

）

１１２９．４９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３１８．３８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２８．３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２８．３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资产评估

评估机构 南京中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书编号 宁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１２

号

评估核准

（

备案

）

单位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标的企业评估值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１３０６．０７

净资产

（

万元

）

１１５３．７８

经协商

，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日本大阪特殊合金株式会社及日本丰田通商

株式会社放弃了此次转让的云海镁业

１５％

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

股东南京云海特种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行使优先受让权

。

此次股权收购事宜不涉及国有划拨土地处置方案

、

不涉及职工安置方案

、

不涉及

金融债务或其他重要债务处置方案

。

四

、

交易定价及支付方式

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经南京中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云海镁业的净资产评估值

１１５３．７８

万元为基础

，

确定转让参考价格为

１７３．０７

万元

，

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竞拍价格为准

。

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此次股权竞拍

。

从评估基准日起至完成工商部门股权变更期间

，

因标的企业持续经营所产生的

净资产的增加额或减少额

，

由受让方按照此次受让的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

云海镁业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

转让方凭工商部门出具的转让标的权属变更登

记证明资料向交易所申请划转产权交易价款

。

五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与日本大阪特殊合金株式会社就收购云海镁业

３０％

的股

权事项达成协议

，

并正式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同日公司与日本丰田通商株式会社就

收购云海镁业

２０％

的股权事项达成协议

，

并正式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如本次成功竞

得江苏有色所持有云海镁业

１５％

的股权

，

公司将持有云海镁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将有利

于公司镁合金市场的整合

。

六

、

交易的合规性

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

，

经江苏有色主管部门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批准

（

公文编号

：

苏国信发

［

２０１４

］

１３８

号

），

该股权将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通

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让

。

公司参与竞拍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参与本次股

权竞拍事宜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

七

、

风险提示

鉴于此次股权转让实行的是公开挂牌转让

，

具体受让金额

、

能否成功交易尚存在

不确定性

。

八

、

备查文件

：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关于公开征集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２２．５

万美元出资

（

占注

册资本的

１５％

）

意向受让方的公告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江苏省国信集团

《

关于同意转让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的批复

》（

苏国

信发

［

２０１４

］

１３８

号

；

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宁信审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２９

号

）；

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

宁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１２

号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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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增城香江

"

）。

●

本次担保金额

：

共计人民币

10,000

万元

●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积对外担保余额

：

人民币

173,605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

无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增城香江项目开发建设需要

，

增城香江向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南昌银行

"

）

签署

《

授信协议

》

申请贷款等事宜

。

深圳香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江控股

"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为其做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1

、

名称

：

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2

、

成立日期

：

2000

年

9

月

28

日

3

、

注册地点

：

增城市新塘镇陈家林锦绣香江翡翠绿洲商业街

A

幢三楼

4

、

法定代表人

：

翟美卿

5

、

注册资本

：

壹亿壹仟万元

6

、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

7

、

与上市公司关系

：

为香江控股全资子公司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增城香江的资产总额

540,79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467,948

万元

、

净资产为

72,850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104,09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86.53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授信协议

》

(1)

合同双方

：

增城香江

、

南昌银行

(2)

授信额度

：

总金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

(3)

授信期间

：

12

个月

；

(4)

利息

：

授信额度内的贷款

、

融资利率及相关业务收取的费用

，

按各具体合

同的规定执行

；

(5)

合同生效

：

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2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1)

合同双方

：

香江控股

（

保证人

）、

南昌银行

（

债权人

）

(2)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3)

担保期限

：

合同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

(4)

担保金额

：

10,000

万元人民币

(5)

保证范围

：

债权本金最高余额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

债权本金最高余额

范围内的本金债权所产生的利息

（

包括复利和罚息

），

以及违约金

、

赔偿金和债

务人

（

增城香江

）

应向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

、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

仲裁费

、

财产保全费

、

差旅费

、

执行费

、

评估费

、

拍卖费

、

公证费

、

送达费

、

公告费

、

律师费等

）。

四

、

审议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

201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

该议案有效期限自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

根据该

议案规定

，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

2014

年对子公司全年担保最高

额度不超过

30

亿元的担保事项

；

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

，

单笔不超过

10

亿元的担保事项

，

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

单笔超

过

10

亿元的担保事项

，

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

议

。

截止目前

，

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

64,000

万元

，

未超过全年最高额度

。

本

次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

10

亿元

，

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

议

。

本次担保事宜同时已由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授权相关人员

组织所涉合同的签署工作

。

五

、

本次担保的影响

增城香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

增城香江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

本次担保事宜对公司经营

活动不产生任何影响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增城香江提供贷款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担保

，

截

止目前公司累积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3,605

万元

，

其全为对子公司的担

保

。

同时截止目前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